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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區土方暫置及去化推動說明會 

會議紀錄 

壹、時間：115年 4月 27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貳、地點：本署中區都市基礎工程分署 6 樓會議室 

參、主持人：蔡署長長展          記錄：黃建智副工程司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伍、 會議結論： 

一、 有關中部地區土方暫置及去化推動情形： 

(一) 臺中港(南填方區)： 

1. 收容時間：預計 115年 9月開放。 

2. 收容量能：規劃 300萬立方公尺。 

3. 收容土質：B1至 B6類土方。 

4. 收土費用：公共工程每立方公尺 240元；非

公共工程每立方公尺 450元。 

5. 申請對象：公共工程為工程主辦機關、非公

共工程為公務管理機關。  

6. 申請機制：參照臺北港公共工程及非公共工

程土方規定，請中部縣市政府於 6月底前公

告非公共工程之申請規定，並於 7月 1日開

始受理申請。 

(二) 彰濱崙尾暫置場： 

1. 收容時間：預計 115年 5月開放。 

2. 暫置量能：規劃 144萬立方公尺(36公頃)。 

3. 收容土質：B1至 B5類土方。 

4. 收土費用：報院核定後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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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申請對象：公共工程為工程主辦機關、非公

共工程為公務管理機關。 

6. 最終去處銜接：本部協助整地作業，後續移

交彰化縣政府經營管理，暫置場銜接經濟部

彰濱線西西三區 B 區填海造陸去化，預計

115年底前開始收容，造地 20公頃，可收容

90 萬立方公尺，另彰濱線西西三區 C 區部

分，請經濟部盡速辦理提早收容營建土方，

後續可增加 423萬立方公尺收容量。 

(三) 內政部消防署防災示範公園： 

1. 收容時間：預計 115年 8月開放。 

2. 交換量能：規劃 25萬立方公尺。 

3. 收容土質：B1至 B4類土方。  

4. 申請對象：中部地區公共工程主辦機關。 

5. 申請機制：參照公共工程土方交換機制辦理，

由營建剩餘土石方交換平台提出土方交換

申請。 

二、 為協助後續中部地區土方暫置或去化的申請作業，

請相關機關後續配合推動事項： 

(一) 為提供相關機關（單位）及業者中部地區土方去

化推動情形及申請相關資訊，請本署營管組於營

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建立專區，持續滾動

更新最新資訊，並提供諮詢窗口。 

(二) 為推動臺中港及彰濱暫置場的申請作業，請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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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管組安排中部地區地方政府觀摩雙北市政府

申請推薦民間工程運至臺北港之作業。 

(三) 請評估將五大管線產出土方納入彰濱暫置場提

供暫置。 

(四) 彰濱暫置場預定 5月進行試運轉，請確認收容流

程與細節，並視情形增加舉辦說明會。 

(五) 請中部地區地方政府、公（協）會代表協助周知

所屬業者，宣導配合決議指示辦理。 

三、 另為增加土方調度彈性及加速去化效率，有關營建

土方臨時暫置機制： 

(一) 建築工程異地暫置： 

1. 查本部業以 115 年 1 月 28 日台內國字第

1150801127 號函發各地方政府及相關公（協）

會配合辦理，經查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

彰化縣、嘉義市、臺南市、澎湖縣、屏東縣

等 8縣市已訂定建築工程異地暫置規定。 

2. 在符合都市計畫法臺灣省、各直轄市施行細

則或施行自治條例，以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下，建築工程得異地暫置於都市計畫

區(工業區、農業區、保護區、商業區、住宅

區)，及非都市土地(丁種建築用地、礦業用

地、窯業用地、林業用地及農牧用地（有條

件使用）)，應併同納入或修正該工程營建剩

餘土石方處理計畫，視為建築施工基地之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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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並經地方主管機關核准。 

(二) 為擴大暫置量能，本部刻正檢討非都市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第 6 條修正（草案），新增經行政院核

准之重大政策得臨時使用： 

1. 本部業於 115年 4月 9日預告「非都市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第 6條修正草案」， 增訂經行

政院核准之重大政策，後續俟法規修正發布

後，循程序將營建土方暫置報奉行政院核定

為重大政策後，以提供非都市土地臨時暫置

營建土方使用。 

2. 申請主體為政府機關、公會，各工程主辦（管）

機關、不動產、營造、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

業等相關公會，得先行尋覓合適土地提出申

請，經地方政府初審並送中央核准後，始得

於部分非都市土地申請以臨時性設施進行

土方暫置，提升整體工程推動及土方收容效

率。 

(三) 為協助政府機關及相關公會瞭解後續非都市土

地申請與審查流程，請業務單位規劃北、中、南

說明會。 

四、 有關中部地區五大管線工程土方暫置與去化部分，

短中長期因應策略： 

1. 短期請業者依土地使用管制規定提出土方

暫置申請；另請本署中工分署及彰化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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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先就彰濱暫置場評估提供暫置。 

2. 中長期建議各管線公會整合所有管線業者，

尋找適當土地，透過非都市土地臨時暫置，

並可評估依規定申請用地變更為收容場所，

以解決中長期土方去化問題。 

五、 本部為統一全國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機制，基於促

進資源循環精神，業於 115 年 4 月 20 日召開會議

會商環境部、經濟部、農業部、交通部並獲致共識，

將推動營建剩餘土石方依「資源回收再利用法」公

告為再生利用之再生資源項目，並訂定營建剩餘土

石方之清運、貯存方法、設施、再生利用、紀錄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 

六、 有關土方新制造成工程延宕部分，與會單位建議工

程契約展期規定及土方物調部分，經查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業以 115 年 4 月 8 日工程技字第

1150007845 號函及同年 3 月 31 日工程技字第

1150200347 號函釋示在案，將併入本紀錄提供參

考。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中午 12 點) 

 

 

 

 

 



6 
 

附錄：出席單位發言摘要(依發言順序呈現) 

一、臺中市大台中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一) 土石方經檢驗合格後屬再生的有價資源，在國內

需要付錢處理，那可否出口賣到其他國家？ 

(二) 現在國內土石方處理需要處理費、運送費、檢驗

費等，每立方公尺算下來需要 1 千多餘元消費，

對於建案上增加不少成本，間接使房價無法下降。 

二、中華民國公用瓦斯事業協會： 

(一) 感謝國土署於 115 年 4 月 17 日召開「地方政府

核發五大管線土方聯單分工研商會議」，已針對

5大管線工程的電子聯單核發已有初步共識。 

(二) 惟查彰化縣轄內沒有土資場可以收受第三類的

「其他民間工程」土石方，且本公會瓦斯管線業

者於臺中市跟彰化縣區域內，配合路權開挖進度，

每日僅產出少量土石方，全年度開口合約出土量

僅有 2 萬立方，針對現行彰濱暫置場規劃之收容

土方類型、車輛規格、進出時間、收土數量等內

容，於實務上不利於管線工程土方進場去化，建

請研議調整收容規定。 

(三) 管挖的單位都是少量多批的搶修概念在實行，建

議過渡期，將有申請合法電子聯單之工程承商公

司土地，可作為工程延伸的臨時暫置。 

三、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因為今（115）年度營建

剩餘土石方全流向管制政策推動，造成營造業工程工

期的延誤，該些工程延誤是否有統一讓業者展延工期

的規定，土方成本增加部分，於公共工程部分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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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價調整的機制。 

四、雲林縣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一) 有關簡報第 20 頁的建築工程異地暫置區位及第

21頁的非都市土地臨時暫置（草案）排除區位部

分，有何不同。 

(二) 現行部分地方政府就建築工程異地暫置已有訂定

甲建及乙建用地可供土方暫置，建議釐清。 

五、台北市營建混合物分類處理商業同業公會：有關營建

土石方一年產出約 4,000 多萬方，把所有土方當作一

致性的管理，反而讓真正需要處理的土方無法有效的

處理，建議將土石方分為天然土方跟人造土方分流管

理，天然土方可以簡化管理，而人造土方投入更多的處

理量能，以減輕去化壓力。 








































